	桃園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計畫修訂對照表

	修正後條文
	原計畫條文
	修訂原因

	肆、各級校外會編組:
 二、本市校外會:
  (四)委員兼副執行秘書：由學輔校安室軍訓督導及警察局少年隊隊長兼任。
	肆、各級校外會編組:
 二、本市校外會:
  (四)委員兼副執行秘書：由學輔校安室軍訓督導兼任。
	一、依據本市110年 度第4季教育警政單位校園安全暨毒品防制二級窗口聯繫會議提案辦理。
二、為符合校外會實 際業務工作推動與執行現況修正。

	肆、各級校外會編組:
 二、本市校外會:
  (六)委員:
    3.本市校外會相關委員名冊及職掌表(如附件1)。
編號13委員兼副執行秘書執掌:協助推動校外會工作策劃等與警政有關之業務事項。
	肆、各級校外會編組:
 二、本市校外會:
  (六)委員:
    3.本市校外會相關委員名冊及職掌表(如附件1)。
[bookmark: _GoBack]編號13委員兼副執行秘書執掌:襄助及代理執行秘書，負責校外會工作策劃、協調、研究與考察等事項。
	



